
 
 
 檔號: CDD/CPD/CIR 

 
 僅經電郵發送 
 
 
致：所有獲授權保險人的行政總裁、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 
 
 
敬啟者： 
 
持續專業培訓（「培訓」）規定 
 
2025/2026 評核期及往後各評核期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匯報安排 
 
本通函列明了適用於 2025/2026評核期及往後各評核期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的匯報

說明。 
 
 
I. 重要的期限 
 
根據《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指引》（《指引 24》），就每個評核期的重要的期限扼

要如下： 
 

7 月 31 日 – 個人持牌人 1須完成其於相關評核期內所需的培訓時數的期限。 
 
9 月 30 日 – 個人持牌人須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一站通」）直接向保險業

監管局 （“保監局”）或其委任主事人 2提交培訓聲明的期限。 
 
10 月 31 日 – 委任主事人向保監局匯報其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培訓合規情況的

期限。 
 
 
II. 持續專業培訓匯報程序 
 
由 2025/2026 評核期起，所有個人持牌人必須透過其一站通個人帳戶中的自行匯報功能

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或將培訓聲明提交予委任主事人，再經委任主事人透過其一站通

監督人帳戶向保監局匯報培訓合規情況。換言之，個人持牌人（包括因不再獲任何主事

人委任而被暫時吊銷牌照的個人持牌人）不能再透過電郵或郵寄方式提交培訓聲明。  
 
 

 
1 個人持牌人指持牌個人保險代理、業務代表（代理人）及業務代表（經紀）。 
2 即委任他們的獲授權保險公司、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視乎情況而定。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L24_2025_CHI.pdf
https://iic.ia.org.hk/tc/login.html
https://iic.ia.org.hk/tc/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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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持牌人及委任的主事人均可透過各自的一站通帳戶查閱及檢視相關評核期內個人

持牌人所需的培訓時數（詳情分別載於附錄 1 及附錄 2）。  
 
1) 個人持牌人透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 
 
如個人持牌人選擇透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則須於相關評核期結束後的

9 月 30 日前完成提交。  
 
透過一站通個人帳戶進行自行匯報的詳細步驟載列於附錄 1。個人持牌人亦可參考一站

通的用戶指南，以了解現時可供使用的功能詳情。 
 
為鼓勵個人持牌人及早完成培訓要求及避免臨近匯報期限出現匯報擠塞情況，一站通的

自行匯報功能將於每年的 4 月 1 日起開放，並於 10 月 1 日關閉 3（即在 9 月 30 日匯報

期限結束後關閉）。 
  
(a)  於 7 月 31 日或之前已完成所需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 - 於 7 月 31 日或之前已完成所需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

可透過一站通匯報其在相關評核期的合規情況為「是」。  
 
(b) 於 7 月 31 日或之前未能完成所需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 - 於 7 月 31 日或之前未能完成所需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

須透過一站通匯報其在相關評核期的合規情況為「否」。  
 
10月 1日至 11月 15日期間 - 於 9月 30日或之前在一站通自行匯報其合規情況為「否」

的個人持牌人，可更新並提交補充文件，以證明其已經補回尚欠時數。 
 
如個人持牌人直接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聲明，其委任主事人應核實個人持牌人所匯報的

培訓合規情況是否與其內部合規監控紀錄一致。若發現與內部紀錄不一致，委任主事人

應敦促相關個人持牌人修正其所匯報的合規情況。 
 
2) 透過委任主事人向保監局提交培訓聲明 
 
如個人持牌人選擇透過其委任主事人提交培訓聲明，則必須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提交；

而相關主事人須於 10 月 31 日前透過其一站通監督人帳戶向保監局提交個人持牌人的

合規情況。  
 
保監局注意到，大部分委任主事人已採取穩健的持續專業培訓內部管控措施，包括訂立

早於 7 月 31 日的內部培訓期限。為方便委任主事人及早匯報，一站通之監督人帳戶的

提交功能亦會於每年 4 月 1 日開放。 
 

 
3 自行申報功能將於每年的10月1日關閉，但對於在9月30日或之前已匯報「不合規」的個人持牌人而言，

他們仍可更新並提交所有出席紀錄（包括補回的時數）。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intermediaries.html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intermedia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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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個人持牌人完成培訓的進度各有不同，但保監局鼓勵委任主事人於每個評核期及匯

報期內分階段提交持續專業培訓清單。分階段提交的方式有助主事人的監控職能及保監

局能及時並有效地監察培訓合規情況及整體進度。因此，委任主事人可於： 
 
4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 分階段透過一站通提交培訓清單，為已完成培訓要求的個

人持牌人匯報其合規情況。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 - 透過一站通，為尚未提交合規情況的個人持牌人（包括

於 7 月 31 日後獲新委任的個人持牌人）提交培訓清單。 
 
有關個人持牌人向其委任主事人提交培訓聲明，以及委任主事人其後透過一站通向保監

局匯報培訓合規情況的詳細步驟，載列於附錄 2。 
 
 
III. 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及罰則框架 
 
一般而言，個人持牌人須於每個評核期內完成不少於 15 小時的培訓時數，其中包括至

少 3 小時與「道德或規例」範疇有關的培訓時數 4。 
 
自 2025/2026 評核期起，作為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的個人持牌人，須在每個評核

期內，就與該條例第 92(2) 條訂明的管理責任及管控職能相關的範疇，獲取不少於 2 
個培訓時數。該等培訓時數同時屬「道德或規例」範疇，並可計入相關評核期的 15 小

時培訓規定內。 
  
為維護行業標準，保監局提醒所有持牌人士，遵守培訓要求屬強制性規定。保監局將毫

不猶豫地直接或藉訂立第 84 條協議，對未能遵守該強制性規定的持牌人士採取適當的

紀律行動。有關適用於每個評核期的持續專業培訓罰則框架詳情載列於附錄 3。 
 
此外，保監局欣見業界在過去數年於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方面取得顯著進步，並於最近的 
2024/2025 評核期已達至 99.9%的水平。這反映了個人持牌人及委任主事人持續致力維

護專業標準。保監局鼓勵業界在此良好勢頭上再接再厲，於未來的評核期達致全面合規。 
 
 
IV. 查詢 
 
• 有關本通函所載的資料及培訓清單之事宜，請將有關查詢以電郵發送至

cpd@ia.org.hk。 
 
 
 
 
 

 
4 只獲發牌照進行有限制旅保業務的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業務代表（代理人）除外，他們只需完成3個培訓

時數。  
 

mailto:cpd@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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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一站通或開設/使用監督人帳戶之事宜，請將有關查詢或申請以電郵發送至 
licensing@ia.org.hk。 

 
 
 
 
保險業監管局  
行為監管部主管（署理） 
 
吳維權  謹啟 

         
        2026 年 3 月 31 日   
 

 
副本抄送：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mailto:licensing@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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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個人持牌人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自行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詳細說明 
 
A. 查閱所需的培訓時數 
 
作為個人持牌人，你可透過一站通個人帳戶查閱現行評核期內須完成的培訓時數。你只

需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及合規情況」選項，以查閱你的所需的培

訓時數及已匯報的合規情況。 
 
B. 通過一站通提交培訓聲明 
 
作為一名個人持牌人，你可按照以下步驟，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提交你的培訓聲明： 
 
1) 登入你的一站通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匯報」選項，

以開始自行匯報。 
 

2) 如你已獲取培訓聲明第 C 部分所顯示的培訓時數，則你須： 
 

• 於 C 部分選擇「是」1; 
• 於 E 部分完成「聲明」; 
• 按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的「提交」；   
• 一次性密碼（「OTP」）將發送到你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

按鈕； 
• 當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從「新增」變為「已提交於 [提交日期]」，則表示

提交成功。 
 

注意：個人持牌人的自行匯報功能於每年 4 月 1 日開放，你可隨時透過一站通匯報

你的合規情況，自行匯報功能於每年的 10 月 1 日關閉。 
 

3) 如你未能於 7 月 31 日或之前獲取培訓聲明第 C 部分所顯示的培訓時數，則你不能

在 7 月 31 之前自行匯報你的培訓合規情況，你只能在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

通過以下步驟自行匯報你的合規情況： 
 
• 於 C 部分選擇「否」； 
• 輸入總尚欠時數； 
• 如果你隨後已補回所有尚欠的時數，請點擊「是」，輸入最後補回時數的日期，

並上載你所有已獲取的培訓時數的憑證（包括在現行評核期內完成的所有培訓

時數，以及其後補回的時數的證明）； 
• 如果你尚未補回所有尚欠的時數，請點擊「否」，輸入更新的尚欠時數（如果你

已補回部分時數），並上載所有你已獲取的培訓時數的憑證（即所有在現行評核

期內完成的培訓時數證明），如有； 
 

 
1 對於作為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的個人持牌人而言，選擇「是」則表示他／她已同時完成了強制

性負責人培訓時數的要求（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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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 D 部分，以解釋你為何未能符合培訓規定以及擬採取哪些行動以符合培訓

時數規定；  
• 於 E 部分完成「聲明」; 
• 按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的「提交」；  
• OTP 將發送到你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按鈕； 
• 當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從「新增」變為「已提交於[提交日期]」，則表示

提交成功。  
 
4) 如你是一名個人持牌人，而於首次自行匯報時尚未補回所有尚欠時數，當你其後補

回部分（或所有）尚欠時數，並希望更新「補回」狀況，你可以在 11 月 15 日或之

前完成。你只需要登入你的一站通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
培訓匯報」選項，通過以下步驟更新你的合規情況： 
 
• 如果你已補回所有尚欠的時數，請點擊「是」，輸入最後補回時數的日期，並上

載你已獲取的培訓時數的憑證（即於上一次提交後才補回的時數）； 
• 如果你只補回部分尚欠時數，請點擊「否」，輸入更新的尚欠時數，並上載你已

獲取的培訓時數的憑證（即於上一次提交後才補回的時數）； 
• 按「提交」按鈕；  
• OTP 將發送到你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按鈕。 

 
 
撤回先前通過一站通提交的培訓聲明及通過一站通重新提交新的培訓聲明 
 
如你，作為一名個人持牌人，需要重新提交你的培訓聲明（由於第一次提交時包含錯誤

資料），你必須撤回先前的培訓聲明及提交新的培訓聲明。就此情況，你需要： 
 

1) 登入你的一站通個人帳戶並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持續專業培訓匯報」選項； 
 
2) 前往電子聲明書最後一頁，按右下角的「撤回此聲明」； 
 
3) 輸入撤回先前的聲明的原因，並按「確定」以確認； 
 
4) 一次性密碼（OTP）將發送到你的手機號碼，輸入收到的 OTP 並按「提交」按鈕； 
 
5) 撤回之後，電子聲明書首頁的「狀態」會變回「新增」，個人持牌人可按照上述的

「通過一站通提交培訓聲明」的步驟再提交另一聲明。 
 

6) 撤回申請只能在 9 月 30 日或之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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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由委任主事人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匯報培訓合規情況的詳細說明 
 
A. 透過一站通可獲取的培訓時數資訊 
 
委任主事人可以透過以下步驟，於一站通查閱每名個人持牌人在現行評核期所需的培訓

時數及已匯報的合規情況： 
 
i.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ii.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搜尋個人持牌人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及合規情況」選項； 
iii. 輸入欲搜尋的個人持牌人的牌照號碼，並點擊「搜尋」按鈕。 
 
委任主事人亦可通過以下方式，下載已列明其每名獲委任個人持牌人需取得的培訓時數

的培訓清單： 
 
i.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ii.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報告」選項； 
iii. 在「報告類別」的下拉選單中揀選「yyyy/yyyy 評核期的所需持續專業培訓時數」;及 
iv. 點擊「下載」。 

 
在每個評核期開始時（即每年的 8 月 1 日起），委任主事人可開始下載新的培訓清單。

保監局會每日更新該清單，以反映各委任主事人的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最新狀況。最終

培訓清單會顯示於評核期結束時（即翌年的 7 月 31 日）各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狀況，

主事人可於翌年 8 月 1 日起透過一站通下載。為方便委任主事人監察其於 7 月 31 日
之後新委任的個人持牌人的培訓合規情況，翌年 8 月 1 日之後下載的培訓清單中，將附

加所有於 7 月 31 日之後新獲委任的個人持牌人的額外名單到原本名單之後（即截至 7 
月 31 日的獲委任個人持牌人名單）。委任主事人也可以按情況需要為這些新獲委任的

個人持牌人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以下為一份摘要表範例以供參考：  
 
日期／期間 於一站通上可下載的培訓清單內容 

2025 年 8 月 1 日 • 2024/2025 評核期的最終培訓清單可供下載 
• 2025/2026 評核期的最新培訓清單可供下載 

 
2025 年 8 月 1 日 -  
2026 年 3 月 31 日 
 

• 每日更新的 2025/2026 評核期的培訓清單可供下載（反映最

新獲委任的個人持牌人的狀況） 

2026 年 4 月 1 日 -  
2026 年 7 月 31 日 
 

• 每日更新的 2025/2026 評核期的培訓清單可供下載（顯示已

自行匯報／被匯報為「是」的個人持牌人的合規情況） 

2026 年 8 月 1 日 • 2025/2026 評核期的最終培訓清單可供下載 
• 2026/2027 評核期的最新培訓清單可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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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 日 -  
2026 年 9 月 30 日 

• 2025/2026 評核期的培訓清單可供下載，該培訓清單在截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已委任的個人持牌人的原有清單後面附加

了新獲委任個人持牌人的額外名單，且每日更新個人持牌人

的培訓合規情況（包括匯報為「是」及「否」的情況）。 
 

 
 

B. 透過一站通監督人帳戶提交培訓清單 
 

由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委任主事人可在整個評核期內分階段提交培訓清單。

對於並非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自行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而是將培訓聲明交予委任

主事人的個人持牌人，委任主事人須在核實其培訓合規情況後，透過一站通向保監局上

載已填妥的培訓清單，為個人持牌人（即截至 7 月 31 日，在每個評核期結束時已委任

的個人持牌人）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 
 
委任主事人須於最終培訓清單中使用以下代碼以顯示每名個人持牌人的合規情況： 
 
代碼 註釋 

Y 個人持牌人已在 7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了其於本評核期所需的培訓時數，並在

9 月 30 日或之前向委任主事人提交了其培訓聲明，及主事人已就其內部培訓

紀錄及/或任何現有的外部培訓出席紀錄，核實該持牌人的培訓合規情況。 
N-1 個人持牌人在 7 月 31 日的期限前尚未完成其於本評核期所需的培訓時數 
N-2 個人持牌人在 9 月 30 日的期限前尚未向委任主事人提交已填妥的培訓聲明及

/或任何可顯示其合規情況的文件證據。 
N/A 個人持牌人未有指定委任主事人作為其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委任

主事人。 
NR 個人持牌人無需在本評核期中取得任何培訓時數。 

 
當通過一站通向保監局提交培訓清單時，委任主事人應於培訓清單中僅保留其欲匯報的

獲委任個人持牌人，並為每名持牌人填上合規代碼。 
 
如你要在 7 月 31 日或之前為任何你委任的個人持牌人匯報合規情況，則只可為他們匯

報合規代碼「Y」，即他們已經完成他們所需的培訓時數。 
 
至於合規代碼為「N-1」的個人持牌人，你只可以於年 7 月 31 日之後為他們匯報合規情

況，請於每名持牌人的 G 欄中填寫截至 7 月 31 日的總尚欠時數；請於 H 欄填寫「Yes」
或「No」以顯示所有尚欠時數是否已補回；假如所有尚欠時數已補回，請於 I 欄填寫最

後補回日期。 
 
對於在現行評核期內無需取得任何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合規代碼「NR」已被預先

填寫在培訓清單上。此等個人持牌人無需就相關評核期向保監局匯報其培訓聲明。  
 
對於已通過一站通直接向保監局自行匯報其培訓合規情況的個人持牌人，其已匯報的合

規情況也會被預先填寫在培訓清單中。委任主事人應根據其內部紀錄，核實經該等個人

持牌人直接匯報的合規情況，並於必要時建議該等個人持牌人修改培訓合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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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直接匯報的合規情況，並於必要時建議該等個人持牌人修改培訓合規情況。 
 
 

委任主事人可自行從將向保監局上載的培訓清單中，預先刪除 (i) 無需就相關評核期取

得任何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的記錄；或 (ii) 已直接向保監局自行匯報的個人持牌人

的記錄；或 (iii) 其培訓合規情況已由另一委任主事人匯報的個人持牌人的記錄。  
 
委任主事人應按照以下步驟以向保監局提交其已填妥的最終培訓清單： 
 
1. 登入其一站通的監督人或管理人帳戶； 
2. 點擊左側直向選單中的「培訓匯報」選項； 
3. 點擊「上載」並選擇已填妥的最終培訓清單； 
4. 點擊「核實及提交」以檢查培訓清單的格式及版本，及提交已選擇的最終培訓清單

予保監局。 
 
如委任主事人在向保監局提交已填妥的培訓清單後，需要修改其任何已委任個別持牌人

的培訓合規情況，則應透過一站通上載僅包含該等已修訂合規情況的個人持牌人的培訓

清單。 
 
 
C. 「N-1」 個案跟進 
 
就所有在培訓清單中被委任主事人標示為 N-1（即該等個人持牌人未能於 7 月 31 日前

完成所需培訓時數）的個人持牌人，委任主事人應該:  

i. 確保並核實相關個人持牌人已盡快補回尚欠時數。 
ii. 檢視該等培訓不合規的個人持牌人的適當性，並衡量是否繼續委任該等個人持牌人。 
iii. 協助合規情況為「N-1」的個人持牌人，根據附錄 3 所載列的違反持續專業培訓規

定的罰則框架，透過簽訂「第 84 條協議」，以處理其培訓不合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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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於一個評核期內（由某年 8 月 1 日開始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違反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

罰則框架摘要 1

尚欠培訓時數 罰則 
尚欠少於 8 個時數 
 
有限制旅保業務的受

規管活動的持牌業務

代表（代理人）尚欠

任何時數 

將會施加每個尚欠

時數$600 的罰款，

以及必須於 10 月 
31 日或之前補回

尚欠時數。 

未能在 10 月 31 日或

之前補回尚欠時數及/
或繳付罰款，將會導

致暫時吊銷牌照至最

少 3 個月（此後繼

續，直至補回尚欠時

數，及/或繳付罰

款）。 

如果 3 個月

暫時吊銷期

屆滿後，仍

然未補回尚

欠時數，及/
或仍未繳付

罰款，牌照

可被撤銷。 
尚欠 8 個時數或以上 將會施加每個尚欠

時數$600 的罰款，

同時牌照暫時吊銷

為期最少 3 個月 
（此後延續，直至

補回尚欠時數，及/
或繳付罰款）。 

如果 3 個月暫時吊銷

期屆滿後，起計仍然

未補回尚欠時數，及/
或未繳付罰款，牌照

可被撤銷。 

 

 
如個人持牌人在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未能在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保監局訂明的方式

遞交培訓聲明，保監局可以此作為合理理由，認為該個人持牌人並非適當人選以獲發牌

照為保險中介人。此舉亦可能招致保監局對該個人持牌人進行調查。此外，在培訓聲明

中提供虛假資料可導致牌照被撤銷及被禁止在 12 個月內申請新的牌照。 
 

 
1 有關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罰則框架的詳情，請參閱2021年7月23日發出的通函。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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